
补充协议 
 

因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举办活动于 2025 年 5 月 19 日至 23 日举办活动，并

基于 X 方的合法授权而以甲方作为主体代其向乙方预定成都木棉花酒店作为活动场地，签

订协议（合同编号：G2504180086）。 

 
 
1.  如乙方在活动后实际收到会务协议项下的全部应收款项，则视为甲方在此活动的

预定中为乙方提供了中介服务。在此种情形下，乙方同意就甲方提供的中介服务向其支付相

应的佣金。佣金比例为会务协议项下费用的 8%，例如此次会务协议项下费用为 25,000 元，

则此次活动会议佣金金额为 2,000 元。佣金比例为客房协议项下费用的 8%，例如此次会务

协议项下费用为 59,400 元，则此次活动房间佣金金额为 4,752 元。佣金比例为客房协议项

下费用的 8%，例如此次餐饮协议项下费用为 21,340 元，则此次活动房间佣金金额为 1704.8
元,合计 8,456.8 元。  

 
 
2.  甲方直接承担会务协议项下的付款义务，向乙方结清所有费用。乙方在收到甲方

开给乙方与佣金同等金额的税率为 6%的合法有效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向甲方支付佣金。 
 
 
3. 经与贵司沟通得知，此次活动虽由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与贵司直接

签订协议，但事实上系其为欧莱雅阿玛尼彩妆代为办理（目前不掌握 X 方的具体主体信息），

贵司已同意向其支付佣金。请贵司注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规

定，“经营者在交易活动中，可以以明示方式向交易相对方支付折扣，或者向中间人支付佣

金。经营者向交易相对方支付折扣、向中间人支付佣金的，应当如实入账。接受折扣、佣金

的经营者也应当如实入账。 
 
 
 
双方联系代表： 
 
甲方代表：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甲方：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乙方代表：成都华润置地北星房地产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乙方：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